



梁财农〔2018〕55号
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林业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林业局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［2017］187号）和梁林发[2018]126号文的要求，现将2018年中央预拨林业改革发展资金282.11万元下达给你们，其中：1.森林生态效益补偿232.11万元(用于全县公益林管护支出，补偿费30.3万元，补偿面积3.03万亩；管护费201.81万元)，请列入2018年“2130209-森林生态效益补偿”政府预算支出科目。和“50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。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
2.国有林场管护用房建设 50万元请列入2018年“2130299-其他林业支出”政府预算支出科目。和“503机关资本性支出”。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
要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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